
 

 

徐工院科发〔2024〕1 号 

 

徐州工程学院科研诚信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我校科研诚信建设，规范学术行为，

营造求真务实的科研环境与风清气正的学术氛围，根据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厅字

〔2018〕23 号）、科技部等二十二部门印发的《科研失信行为

调查处理规则》（国科发监〔2022〕221 号）、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科研诚信规范手册》、江苏省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全省科研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苏办〔2019〕39 号）、江苏

省科技厅《江苏省科技计划项目信用管理办法》（苏科技规

〔2019〕329 号）等文件精神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

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以徐州工程学院名义从事科研学术

活动的人员和以徐州工程学院名义申报科研项目等科研行为。 

第二章 科研诚信行为规范 





 

（八）不得有其他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 

第五条 评审专家、咨询专家和评估人员等要忠于职守，

严格遵守科研诚信要求和职业道德，按照有关规定、程序和办

法，实事求是，独立、客观、公正地开展工作，为科技管理决

策提供负责任、高质量的咨询评审意见。 

第六条 学校科研管理人员要正确履行管理、指导、监督

职 责，全面落实科研诚信要求。 

第七条 学校有关职能部门以及学院应建立健全本单位教

育预防、科研活动记录、科研档案保存、科研诚信审核、科研

伦理审查等各项制度，明晰责任主体，完善内部监督约束机制。

对在科研诚信方面存在倾向性、苗头性问题的人员，所在单位

应当及时开展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加强教育。对违反项目申报、

实施、经费使用、评审评价等规定，违背科研诚信、科研伦理

要求的，应及时严肃查处。 

第三章 科研诚信建设 

第八条 加强推进科研诚信管理全过程化。加强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及技术转化等科研活动的全程诚信管理，将科研诚信

建设要求落实到项目指南、立项评审、过程管理、结题验收和

监督评估等科研管理全过程。 

第九条 全面推行科研诚信承诺制度。科技处在科研项目、

科研平台、科技奖励、科研成果及学术交流等管理工作中推行



 

科研诚信承诺制度，参与实施的科研人员须签署《徐州工程学

院科学科研人员科研诚信承诺书》（附件 1），对科研过程、科

研成果等的真实性负主体责任。“包干制”科研项目负责人须

依照《徐州工程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包干制”项目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徐工院科发〔2022〕2 号）文件要求签署《“包

干制”项目科研诚信承诺书》。 

第十条 建立科研过程可追溯制度。加强科研过程的规范

管理和可追溯性。科研人员应及时、准确、规范、完整地将实

验记录、理论计算记录、原始实验数据、第三方测试数据使用

情况及说明等留存备查，并至少保留 6 年，有必要的需永久保

存。各学院对本单位发表的成果进行真实性审查，及时报送《徐

州工程学院科研成果原始记录查看报告》（附件 2）。 

第十一条 建立科研成果抽检制度。加强科研成果抽查、

检查，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由科研管理部门组织，二级学院

具体实施，各相关学院为责任主体。各学院成立专家组对抽检

成果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查、认定，并填报《徐州工程学院科研

成果审查表》（附件 3）。 

第十二条 建立学术期刊预警制度。密切关注中国科学技

术信息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等机构发布的国内

外学术期刊预警名单和黑名单，结合学校实际不定期进行公开

预警。各学院应加强对本单位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管理，对列



 

入预警名单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科研人员，要及时警示提

醒；对列入黑名单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所产生的费用一

律不予报销，在各类评审评价中不予认可。 

第十三条 加强科研诚信教育与宣传。在新教师入职、新

生入学、科研计划项目申报、各类科研奖项申报等重要节点开

展科研诚信宣传教育，加强科学家精神、科研诚信典型示范等

宣传，营造良好学术氛围，同时剖析科研失信典型案例，开展

警示教育。科研项目负责人要充分发挥言传身教作用，加强对

课题组成员、学生的科研诚信教育与管理，对重要论文等科研

成果的署名、研究数据真实性、实验可重复性等进行诚信审核

和学术把关。各学院针对科研诚信方面存在倾向性、苗头性问

题的人员要及时开展教育和提醒。 

第四章 科研信用管理 

第十四条 建立科研失信追究制度。依法依规对科研失信

实行制度追究，坚持零容忍，一经发现，立即调查处理。具体

调查处理流程由校学术委员会依照《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

则》《江苏省科技计划项目信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组织执

行。将科研诚信作为学校科研项目、平台、团队评选推荐、先

进表彰、专家推荐等工作的必备条件。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上级部门有关法律



 

法规对科研活动相关责任主体所涉及的严重失信行为另有规

定的，依照上级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科技处负责解释。 

 

 

 

 

 

 

徐州工程学院 

2024 年 1 月 4 日 

 

 

 

 

 

 

 

 

 
                                                             

徐州工程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4 年 1月 4日印发 
                                                       


